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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行政诉讼法》

的施行，财政方面的行

政诉讼案件不可避免地

会发生。诉讼案件发生

后，作为被告的财政机

关如何做好应诉工作，
是关系到能否在行政诉

讼中取胜的重要问题。
财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

要做的 工 作 很 多，其

中最主要的 有 以 下 几

项。

一、依法行使辩护

权， 努 力 做 好 答辩工

作。按照《行政诉讼法》

的规定，作为被告的财

政机关，在诉讼中享有

法律赋予的辩护权。依

法充分行使辩护权，讲

清事实和证据，阐明具

体财政行政行为的合法

性与合理性，对财政机

关在诉讼中能否取胜关

系十分重大。因此，凡

是被诉的财政机关，在

参加诉讼过程中，都要

正确行使辩护权，认真

做好辩护工作。辩护工

作正确行使辩护权包括

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开庭审理前在规定

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出

答辩状，二是在开庭审

理时进行法庭辩论。
答辩状是被诉的财

政机关针对原告起诉的

理由和事实进行回答和

辩解的书面材料。根据

《行政诉讼法》第43条

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

行政案件，作为被告的财政机关应当在收到起

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出答辩状。答辩状一

般包括答辩人的基本情况、案由、答辩意见和

理由、结尾及附项等 5个部分。财政机关拟写

答辩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针对起诉

状的内容进行书写，并着重注意以下几点：一

是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

则；二是要注意针对性；三是要简明扼要、突

出重点；四是要重视举证。提交答辩状是财政

机关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如果因害怕打官司

或害怕因败诉丢掉面子而故意不写答辩状，就

等于是放弃了一次为自己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

辩解的机会。因为按照《行 政 诉 讼 法》的规

定，被诉的财政机关即使不提出答辩状，也并

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正常审理。因此，被

诉财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一定要在法定期限

内提出答辩状。
在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法庭辩论阶段，财

政机关的法定代表人或其诉讼代理人有权对有

争议的事实和理由进行辩论。财政机关要利用

这一机会，就自己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

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进行全面、充分的阐述，并

与原告进行针锋相对的辩驳，特别要抓住涉及

原告法律责任或影响案件性质的关键情节，阐

明理由，有理有据地与原告进行辩驳。
二、认真履行举证责任。举证责任是指财

政机关提供证据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行

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

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

行政行为的依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这

就是说，在行政诉讼中，作为被告的财政机关

有责任向人民法院提供有关证据，以证明其所

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正确和合法的。
认真履行举证责任不仅是财 政 机 关的 义

务，而且是财政机关证明其具体行政行为正确

与合法，争取胜诉的重要环节。因为行政诉讼

中的争议对象是财政机关单方面作出的具体行

政行为。这种单方面行为不需要事先征得原告

的同意。但在应诉时，财政机关则应当将作出

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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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用以证明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

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程序合法。如果

财政机关不能或者不愿提出证据，而法庭也无

法收集到相关的证据，作为被告的财政机关就

有可能败诉。财政机关在举证时必须注意以下

几点：第一，所举证据应当是在对原告实施行

政管理的过程中收集到的；第二，所举证据应

当合法；第三，所举证据应当全面、系统。也

就是说，财政机关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必须

是原始的、合法的，而且要全面、充分、自成

系统，证据之间不能相互矛盾。同时，收集证

据必须兼顾主要证据与次要证据、直接证据与

间接证据。只有这样，才能使所举证据具有说

服力、证明力，才能使财政机关在应诉中占据

主动。
三、选好诉讼代理人，培养 财 政 机 关的

诉讼代理人队伍。在行政诉讼中，作为被告的

财政机关，其应诉工作一般来说应当由行政首

长来担任。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种种原因，
行政首长往往不能亲自参加应诉。在这种情况

下，作为 被 告 的 财政机关行政首长可以按照

《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

诉讼。
那么，财政机关行政首长委托什么人担任

诉讼代理人最为合适呢？根据《行政诉讼法》

第29条的规定，作为被告的财政机关可以选择

律师、经法院许可的公民或者本机关所属的行

政工作人员作为其诉讼代理人。我们认为，财

政机关在选择诉讼代理人时，应把握以下几条

标准：首先，要尽量从本机关内行政工作人员

中选择诉讼代理人。财政工 作是一 项 综合 业

务，专业性很强，政策性也很强，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财政 诉 讼 代 理 人 需 要 具有较高的

政治、业务素质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从

财政机关现有工作人员中选择合适人员担任诉

讼代理人较为妥当。
其次，选择的诉讼代理人应当具有较好的

政治素质。诉讼代理人在应诉中的一言一行都

与财政机关的形象、与国家的利益密切相关，
只有具备较好的政治素质的人才能抛开个人或

小团体的狭隘利益，真正站在国家的角度和公

正的立场参加诉讼，才能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

和财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正确、真实地

反映出被代理人的意志。
第三，选择的诉讼代理人应当具有丰富的

法律知识和工作经验。诉讼代理人要具有行政

诉讼方面的法律知识和案件涉及的财政专业法

律知识；同时，要具备一定的财政工作经验，

可以清晰阐述财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运

用的自由裁量权并予以评价，这样才能在应诉

中驾轻就熟，占居主动。
另外，各 级 财 政 机关还应该采取多种措

施，努力在本部门培养造就一支具有严谨的工

作作风，求实负责的工作态度，严密的逻辑思

维能力和不图名利的献身精神的精明强干的诉

讼代理人队伍，以适应形势发展的迫切要求。
四、依法行使上诉权和申诉权。人民法院

经过审理，有权根据不同情况，对行政案件作

出维持、撤销或部分撤销以及限期履行法定职

责和变更的裁判。作为被告的财政机关如果对

人民法院的裁判不服，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期限

内向其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或者申诉，也

就是说，财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享有法律赋予

的上诉权和申诉权。
上诉权是指财政机关不服人民法院作出的

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在法定的期限内、

依照法定的程序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请求，
要求重新审理的权利。财政机关提起上诉，应

当以上诉状的形式提出，否则，人民法院将不

予受理。
申诉权是财政机关不服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的裁判，依法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申述

理由，请求重新审理案件的权利。申诉可以向

原审人民法院的院长、原审人民法院的上级人

民法院、原审人民法院同级的人民检察院或者

与其上级的人民法院同级的人民检察院提出。
财政机关参加行政诉讼，除了应当做好上

述几项主要工作以外，还应当根据人民法院的

通知按时出庭应诉，并且严格遵守和维护法庭

秩序。同时，在诉讼阶段，财政机关不得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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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直接或者间接地干涉人民法院对案件的

独立审判；在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宣布生效

后，应当认真自觉地履行人民法院的裁判。
行政诉讼制度的宗旨是保护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

法行使行政职权。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中并不

代表任何一方的利益，而是站在公正和中立的

立场上，根据法律的规定来解决行政纠纷。因

此，在行政诉讼中，作为被告的财政机关可能

胜诉，也可能败诉。但 是无 论 是 胜诉还是败

诉，财政机关都应当认真总结经验，努力改进

工作。特别是败诉了，更要认真分 析 败 诉 原

因，吸取教训，采取措施，克服财政管理中存

在的问题，努力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思想政治工作
结合财政工作特点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黑龙江省鸡西市财政局

几年来，我们坚持一手抓业务工作，一手结合财

政工作特点抓思想政治工作，用党的方针政 策统一全

局同志的思想和行动，调动了全局 干 部 职工 的积 极

性，保证了各项财政工作任务的圆满完成。1989年市

级财政收入完成1.4亿元，实现了四 年 翻一番，四 年间

平均每年递增22.27%；财政支出得到了 有 效 控 制，

连续七年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受到省市嘉奖。

一、提高认识，建立全方位的思想政治工作网络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政治领导的一个基本手段，

放弃了思想政治工作就等于放弃 了 党 的 政治领导地

位。特别是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思想

政治工作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可靠保 证；是凝聚干

部职工力量的重要途径；是调动职工积极性，圆满完

成任务，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必要 条件。基 于这

一认识，几年来，我们对思想政治工作一直是抓得比

较紧的。从1986 年 起 我 局实行了党组和行政首长思

想政治工作责任制。一是党组书记、局 长对业务工作

和思想政治工作负全责，重大问题经局党组集体 讨论

决定后由党组书记、局长负责组识实施；二 是党组成

员、副局长按行政分工对所管科室的思想政治工作负

全责，每季度向党组汇 报 一 次 各科思想政治工作情

况.三是各科长对本科的思想政治工作负全责，每月向

主管局长汇报一次本科科员的思想动态。同时，机关

党支部负责党员的思想教育，协助党组书记、局长抓

风纪建设，发动党员带头执行上级的决议和局长布署

的工作；共青团和工会负责做好团员、青年和职工的

思想政治工作，根据局领导的部署，组织开展适合青年

特点的活动。这就形成了在党组领导下，党政工团通

力合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思想政治工作网络，为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奠定了组织保证。

二、 坚持正面教育为主，提高干部职工思想政治

素质

为全面调动财政干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 针、

政策的自觉性，在思想教育方面，我们充 分发挥党政

工团思想政治工作网络的合力作用，始终坚持三个抓

住不放。

一是抓住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不放。四项基本原则

是立国之本，这些年来，我们把对干部职工进行四项基

本原则教育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抓住不放，

通过政治学习、形势讲话 等多种渠道和方式，教育干

部职工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只有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是我 们的精神支柱，只有人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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